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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77(a) 

海洋和海洋法：海洋和海洋法 

  2017年 10月 2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中国外交部就 2017 年 9 月 29 日越南常驻联合

国代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A/72/389)给越南外交部的普通照会(见附件**
)。 

 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7(a)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吴海涛(签名) 

  

 
 

 * 由于技术理由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重发。 

 ** 本报告附件仅以原文分发(中文和英文)。 

https://undocs.org/ch/A/7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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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0月 2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的附件 

(2017)部边字第 81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就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阮芳娥 2017 年 9 月 29 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要 求 散 发 的 涉 南 海 有 关 问 题 照 会 （ 649/NG-UBBG 、 634/NG-UBBG 、

515/NG-UBBG)，重申中国立场如下： 

 一、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

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

权。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越南罔顾其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使用武力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

事实，在上述三个照会中捏造所谓历史和法理依据，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提出非法领土主张，并对中国在主权范围内的正常活动横加指责。中国对此强烈

不满，坚决反对。 

 二、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 2000 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

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

行使主权和管辖，确立了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国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的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恢复行

使主权。 

 1948 年 2 月，中国政府公布南海断续线，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

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采取立法、行政设治、外交交涉等措施

进一步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 

 三、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包括越南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承认南海诸岛是

中国领土。1974 年以前，越南历届政府从未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提

出过任何异议，无论在其政府的声明、照会里，还是在报刊、地图和教科书中，

都正式承认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见附件一）, 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

12 海里，明确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

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

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10

天后，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见附件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表示：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8 年 9 月 4 日关于领

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1958 年以后，越南曾多

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就美军飞机侵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提出的抗议。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越南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派军队先后侵占中国南沙



 A/72/552 

 

3/5 17-20070 (C) 

 

群岛部分岛礁。越南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

效的。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持续要求越南停止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四、1974 年 1 月，中国军民驱离了非法入侵中国西沙群岛珊瑚岛和甘泉岛的

南越西贡当局军队，捍卫了领土主权。1988 年 3 月，越南海军强登中国南沙群岛

赤瓜礁，打伤中国人员，中国军队被迫反击。越南对中国政府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正当行为说三道四，中国绝不接受。 

 五、中国在西沙群岛有关海域进行例行军事训练，以及开通“南海之梦”号邮

轮，均是在主权范围内开展的正常国防及和平建设活动，无可非议。 

 六、中国政府分别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和 13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和《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

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在南海有关问题上的一贯立

场和主张。越南对中国上述文件的指责无视事实，缺乏基本的法理和逻辑基础，

丝毫不影响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中国敦促越南尊重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七、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利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

充足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并为历代中国政府长期坚持。越南攻击南海断续线的真

实目的是企图否定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掩盖其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

分岛礁的事实。 

 八、中国坚定捍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中国始终致力于同

包括越南在内的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南沙群岛有关争议，

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

海形势趋缓降温，并不断呈现积极发展态势。 

 中国再次敦促越南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珍视当前南海形

势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切实遵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以及《关于

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等一系列双边文件，恪守两党两国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停止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炒作南海有关问题，与中国相向而行，

继续通过谈判磋商解决双方分歧，并积极探索共同开发等临时性安排，为维护南

海和平稳定做出应有努力。 

 顺致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二 O 一七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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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于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浬）。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

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

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㈡ 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

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十二海里（浬）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

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

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岴岛、大小金门岛、大担

岛、二担岛、东椗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岛屿。 

 ㈢ 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

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㈣ 以上㈡㈢两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

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

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

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

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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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声明郑重指出：“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领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

的岛屿。”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

总理，表示越南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并“尊重这项决

定”。照会全文如下：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 

 我们谨郑重地通知您，总理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并将指示负有职责的国家机关，凡在海

面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关系时要严格尊重中国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的规定。 

 我们谨向总理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于河内 

 

____________ 

 


